
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审批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

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7/2021_2022__E5_A2_9E_E

5_80_BC_E7_A8_8E_E4_c46_77568.htm （一）审批权限 1．增

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认定由各区县国家税务局、直属分局负责

审批认定，具体工作由流转税科负责。 2．各区县国家税务

局、直属分局负责管理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增值税一

般纳税人的认定，由各区县国家税务局、直属分局负责审批

认定，具体工作由区县国家税务局、直属分局涉外税收管理

部门负责。 3．对个体经营者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认定，

经各区县国家税务局、直属分局审核后，报市国家税务局批

准。对撤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的，也应报市国家税务局

备案。 （二）审批程序 主管税务机关在收到纳税人提交的申

请及报送的资料、证件和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申请书》

（一式三份，以下简称《认定申请书》）后，应由税务所（

征收单位）对所报送的资料作初步审查，经初审后，在《主

管税务机关认定审批意见表》（以下简称《审批意见表》）

内填写审查意见（并加盖公章）后，将纳税人申请报告、证

件资料及《认定申请书》报主管科[税政科或涉外科（涉外所

）下同]. 主管科收到税务所（征收单位）上报的申请资料，

除应按规定的认定条件及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规定认真审核

外，还应对经营或租赁场地进行实地勘察（也可以委托征收

所或税务所进行勘察），审核其是否具备基本经营条件，并

根据实际审核情况，在《审批意见表》上签署审批意见（并

加盖公章）。对批准同意的，在《审批意见表》和纳税人《

税务登记证》（副本，右上角加盖“增值一般纳税人”或“



增值税临时一般纳税人”确认专用章），并将《认定审请书

》一份留存（用以建立“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户数台账”

），两份退回税务所（征收单位）。税务所（征收单位）将

其中一份留存，另一份连同《税务登记证》（副本）退给纳

税人。对未批准同意的，将所报《认定申请书》及证件、资

料退回税务所（征收单位）。 对批准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

发给由市国税局统一印制的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书》

（以下简称《资格证书》）。 主管税务机关在发给《资格证

书》时，应在第一页右上角统一编号并加盖“增值税一般纳

税人”确认专用章。 一般纳税人的管理、临时一般纳税人资

格取消的审批，由各区县国家税务局、直属分局的税政科或

涉外科（涉外所）负责。 主管税务机关在接到纳税人按规定

要求报送的申请资料之日起，30日内审批，并将审批结果通

知纳税人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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